
《省发展改革委（省能源局）行政处罚裁量
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

为，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统

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结合我委工作

实际，起草了《省发展改革委（省能源局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《裁量基准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建立健全裁量基准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优

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

“健全行政裁量基准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做好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2〕27 号）的贯彻实施工作，今年 1 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

发《关于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就

统筹推进我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。今年

8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

—2025 年）》，再次对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作出部署，

要求在 2023 年底前普遍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。我委涉及对

违反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、对违反固定

资产节能评估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、对市场信用信息采集单位违



法违规开展信用服务或处理信用信息行为的处罚等处罚事项，需

要通过制定处罚裁量基准，进一步细化裁量从轻、一般、从重的

适用情形，为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提供依据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在加强内部研究讨论的基础上，委法规处于今年初开始着手

研究我委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工作，对我委权力事项清单中的

行政处罚事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，细化出具体的违法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》等

规定，结合《省发展改革委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暂行规则》和我

委工作实际，起草形成《裁量基准》初稿。在对初稿进行多次研

究后，形成《裁量基准》征求意见稿。7 月至 8 月，分别征求了

委内有关处室和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意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裁量基准》设置“违法行为”“处罚依据”“违法情节”

“裁量基准”四个栏目，对发展改革领域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

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了细化量化。共梳理出“实行核

准管理的项目，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

照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”“实行核

准管理的项目，企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

件”等 17 种违法行为，处罚依据主要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

约能源法》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《企业投资项

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《固定资产



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《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《江苏省招标

投标条例》等，在“违法情节”一栏，主要划分为从轻、一般和

从重三种情形，分别对应不同的裁量基准。


